
 

 

 

 

 

 

 

解散香港有限公司的条件及程序 

 

香港有限公司可根据以下两个方法申请解散公司： 

 

一、 申请撤销注册一间香港公司 

 

已停止营业但有偿债能力的有限公司必须正式向公司注册处申请撤销注册。在正式宣布解散

之前，公司仍须向公司注册处提交周年申报表。如公司和公司负责人未能提交周年申报表可

被处失责及罚款。 

 

在申请注销时，注销公司之申请人应作出声明。任何与申请有关连的人，明知或罔顾实情地

向处长提供属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即属犯罪，可被处罚款及监禁。由于撤销注册公司的

过程复杂及涉及公司财产分配，公司应就有关程序寻求专业意见。 

 

1、 申请撤销注册的条件 

 

在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申请撤销注册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 该公司的所有成员均同意撤销注册； 

(2) 该公司从未开业或在紧接提出申请之前的 3 个月内已停止营业； 

(3) 该公司将不会开始/重新营业； 

(4) 该公司已出售所有存货、物业及证券； 

(5) 该公司没有未清缴的税款包括利得税、物业税、印花税、商业登记费及与该等项

有关的罚款及法庭费用； 

(6) 该公司没有在税务条例下尚未完成的责任，包括未交回税务局已发出的报税表、

以书面通知税务局局长公司就任何课税年度应课税但未收到有关年度的报税表； 

(7) 该公司没有尚未回复税务局所发出的任何查询； 

(8) 该公司的评税没有尚未完结的反对或上诉；及 

(9) 已提交所有年度的周年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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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提交撤销注册的申请人士 

 

(1) 该公司; 或 

(2) 该公司的董事/成员。 

 

3、  撤销公司注册申请程序 

 

(1)  召开董事会会议并通过决议撤销公司注册； 

(2)  向税务局申请《不反对撤销注册通知书》。此通知书申请大约需时四个星期。请

注意，若公司有未完成的税务事宜、未清缴的税款或任何政府费用，税务局局长

不会向有关公司发出《不反对撤销注册通知书》； 

(3)  向公司注册处申请撤销注册。递交撤销注册申请到公司注册处后，公司注册处大

约需要六个月处理有关申请。 

 

二、 清盘 

 

1、 法院强制清盘 

 

根据《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第 177 条，有限责任公司可以由香港特别行政区高

等法院强制清盘。这类清盘的常见原因是无能力偿付其债项。 

 

公司无力偿付其 10,000 港币或以上的债项或在送达该要求偿债书后的 3 个星期内该公

司仍忽略偿付该款项，或仍未能合理地令该债权人满意，则被视为无能力偿付其债项。 

 

2、 自动清盘 

 

公司成员（股东）自愿清盘 

该公司成员申请公司清盘。公司在清盘时应能够偿还债权人。 

 

债权人自愿清盘 

当该公司董事认为该公司不能偿还债务。债权人可以申请该公司自愿清盘。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列

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enquiries@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http://www.kaizencpa.com/
mailto:info@kaizencpa.com
mailto:enquiries@kaizen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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